
建築與水土保持技師專業領域研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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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:水土保持技師 梁宥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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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• 水土保持相
關法令

• 違反水保
法案例

• 水保申請
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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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技師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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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相關法規

1.水土保持法

2.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

3.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4.水土保持技術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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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水土保持法(水保法)

83年5月27日公布施行

105年11月修正(第5次)

共8章3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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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 一 章 總則 § 1
第 二 章 一般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§ 8
第 三 章 特定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§ 15
第 四 章 監督及管理 § 22
第 五 章 經費及資金 § 28
第 六 章 獎勵 § 31
第 七 章 罰則 § 32
第 八 章 附則 §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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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二條 (主管機關)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
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鐵路 淡水輕軌 土石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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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三條 (專用名詞定義)

係指國有林事業區、試驗用林地、保安林地，及經中央或

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、行政區域或保育、利用之需

要，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

之公、私有土地：

(一) 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。

(二) 標高未滿一百公尺，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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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林口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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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貢寮九孔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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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金門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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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坡地範圍
山坡地範圍查詢 行動水保服務網 https://serv.swcb.gov.tw/

1 2

1 地圖查詢  2 地號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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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坡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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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坡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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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四條 (水土保持義務人)

公、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，依本法應實施水土保持處理

與維護者，該土地之經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人，為本法所稱

之水土保持義務人。

CEO 地主實際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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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花蓮市新興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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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六條 (規劃、設計及監造之資格)

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，

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水土保持技師、土木工程技師、水利工

程技師、大地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列專業技師

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。但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

事業機構及公法人自行興辦者，得由該機關、機構或法人內

依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證書者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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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地政士

代書

仲介業者

…

無法簽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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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八條 (一般水土保持)

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、使用行為，應經調查規劃，依水土

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：

一、集水區之治理。

二、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。

三、探礦、採礦、鑿井、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。

四、修建鐵路、公路、其他道路或溝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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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五、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，或設置公園、墳墓

、遊憩用地、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、堆積土石、處理廢棄物

或其他開挖整地。

六、防止海岸、湖泊及水庫沿岸或水道兩岸之侵蝕或崩塌。

七、沙漠、沙灘、沙丘地或風衝地帶之防風定砂及災害防護

八、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理。



21

水土保持法

九、其他因土地開發利用，為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，或防

治災害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。

前項水土保持技術規範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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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十二條 (非農業使用之水土保持)

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，應先擬

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

響評估者，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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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一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

作業。

二、探礦、採礦、鑿井、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。

三、修建鐵路、公路、其他道路或溝渠等。

四、開發建築用地、設置公園、墳墓、遊憩用地、運動場地或

軍事訓練場、堆積土石、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。

規模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者，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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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風險管理

合理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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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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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三十二條 (竊占之刑罰)

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、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

同意擅自墾殖、占用或從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開

發、經營或使用，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

設施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但其情節輕微，顯可憫恕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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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致人於

死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

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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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一項未遂犯罰之。

犯本條之罪者，其墾殖物、工作物、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

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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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1EpzHa2_W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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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jybV8SSDrc&t=3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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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三十三條 (行政罰鍰)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：

一、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

持之處理與維護，或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，未在規定期限內改

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。

二、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，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

畫或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，或違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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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二十三條規定，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

技術規範者。

前項各款情形之一，經繼續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或實施仍不合

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，按次分別處罰，至改正為止，並令其停工

，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具，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，所

需費用，由經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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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
第一項第二款情形，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

護設施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

元以下罰金；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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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
山坡地違規案例

• 三峽區違規
• 大範圍開挖整地、興闢道路
搭建宮廟 現況植生回復良好

案例經歷:
1. 依水保法共裁罰72萬元

2. 全數拆除違規建物並限期植生

3. 致生水土流失移送地檢署



水土保持法
案例經歷:
1. 列入公共安全會議每周列管
2. 依水保法共裁罰306萬元
3. 限期自行清除填土、鋪設帆布
4. 致生水土流失移送地檢署

• 貢寮區違規
• 大量於山坡地堆積土石

現況植生回復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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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

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(施行細則)

84年6月30日公布施行

109年12月修正(第9次)

共5章40條(實質26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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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93年08月31日公布施行

111年22月修正(第11次)

共6章37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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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申請書件

1 水土保持規劃書

2 水土保持計畫

3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

4 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

大規模-環評、變更編定

一定規模-簡易不適用的

小規模開發

農業經營所需且小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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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第三條

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行為，

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二千立方公尺

，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

模如下：

簡易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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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：

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，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。

二、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：

未滿二公頃者。

三、修建鐵路、公路、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：

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，且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。

簡易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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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：

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。

五、開發建築用地：

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。

簡易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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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、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

施或畜牧設施之養畜設施、養禽設施、孵化場(室)設施、青貯

設施：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；免申

請建築執照者，前開建築面積以其興建設施面積核計。

七、堆積土石。

簡易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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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採取土石：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。

九、設置公園、墳墓、運動場地、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依

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採取礦物或其他開挖整地：

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。

簡易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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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地整坡

挖方
填方

填方
挖方

挖方 + 填方 < 2,000 立方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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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方

填方

農地整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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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申報書

1.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

2.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

(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、排水系統、擋土構造

物、土方處理等)

3.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、 4.構造物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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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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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形測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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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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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面圖



58

構造物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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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方計算及數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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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申報書

手繪也可以

清楚、明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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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第四條 (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)

水土保持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

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：

一、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、中耕除草等作業。

二、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，路基

寬度在二‧五公尺以下且長度在一百公尺以下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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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三、其他因農業經營需要，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

處理與維護者。

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行為，仍應向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

關所屬水土保持機關申請同意後始得施工，並接受監督與指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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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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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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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第六條 (水土保持書件之申請)

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，擬具水土保持計

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六份及主管機關要求抄件份數，並檢附

下列文件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，送請主管機關審核：

一、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申請文件。

二、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審查結論各一份

；無需者免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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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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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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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第六條 (水土保持書件之申請)

水土保持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

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：

一、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、中耕除草等作業。

二、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，路基

寬度在二‧五公尺以下且長度在一百公尺以下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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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申請書件(水土保持計畫、水土保持規劃書)機關審查費、

水土保持保證金。

另因在山坡地從事開發利用行為，依森林法相關規定(§48-1)，

開發申請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(水保計畫或及簡易水

保申報書)，應繳納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。

申請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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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申請流程

② 審查水土保持計畫

③ 計畫核准，繳納水保施工保證金

④ 核發施工許可證 施工

⑤ 施工督導檢查

⑥ 完工檢查

① 申請開發 / 利用許可

申報完工

水土義務保持人

申 請
流 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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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計畫無紙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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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表格上傳水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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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營場申請

水庫集水區

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林

溫泉露頭

動植物保育區

優良農地(特定農業區)

海堤

土石流潛勢溪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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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區駁坎、整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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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區駁坎、整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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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區駁坎、整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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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、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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